
马鞍山市残联调整后公共服务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依据 实施机构 备注

1
第二代残疾人
证查询服务

企业群众实际需要，已常态化开展。 宣传教育科

2
残疾人各类服
务机构地图查
询服务

企业群众实际需要，已常态化开展。 办公室

3
残疾儿童康复
补助信息发布

1.《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的通知 》（马政〔2018
〕65 号）：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到2025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体系更加健全
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服务质量和保障水平明显提高，残疾儿童
普遍享有基本康复服务，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2.《关于印发2022年〈 困难残疾人康复实施方案〉的通知》（马残联〔2022〕13号），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纳入政府20项民生实事。

康复科

4
困难精神病人
医药费补助标
准信息发布

1.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持
续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继续开展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项目。
2.《关于印发2022年〈 困难残疾人康复实施方案〉的通知》（马残联〔2022〕13号）：
为改善困难残疾人医疗康复状况，着力提高困难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水平，2022年，
为全市2672名贫困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

康复科



5
开展残疾人精
准康复服务行
动信息发布

1.《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的通
知》（马政办秘〔2017〕62号）：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残疾人康复需求相适
应的多元化康复服务体系、多层次康复保障制度，全市有康复需求的残疾儿童和持证残
疾人接受基本康复服务力争实现全覆盖。
2.《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马鞍山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
（马政〔2022〕28号）：到2025 年，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生活品质得到新
改善，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3. 《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2-2025年）的
通知》（马政办秘〔2022〕55号）：到2025年，全市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残疾预
防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服务网络更加健全，全民残疾预防
素养明显提升，遗传和发育、疾病、伤害等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防控，残疾康复服务
状况持续改善，残疾预防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  

康复科

6

高等教育阶段
家庭经济困难
残疾学生资助
标准信息发布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联合会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高等教育阶段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资助办法（修订）〉的通知》（皖残联〔2019〕55号），高等教
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资助省级标准如下：（一）全日制在校残疾本专科生每人
每学年1500元，研究生每人每学年2500元；（二）成人高等教育残疾毕业学生（含自考
生）在取得相应学历证书后按照本专科生4000元和研究生5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
助；同等学历只资助一次；先取得成人高等教育（含自学考试）专科、本科学历后继续
高一级学历深造并取得学历证书的再一次性资助1000元。

市残疾人劳动就
业服务中心



7
全国残疾人按
比例就业情况
联网认证

1.《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实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
。2.《残疾人就业条例》（国务院令第488号）第八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
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
的实际情况规定。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5〕72号）第十二条：用人单位应按规定
时限如实向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报上年本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未在规定时限
申报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审核后，确定用人单位实际
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并及时提供给保障金征收机关。4.《安徽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办法》（省政府令第165号）第九条：县级以上残疾人联合会负责每年对用人单位
上一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进行审查。5.《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地方税务局 
安徽省残疾人联合会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5〕2033号）第三条：用人单位每年应
按规定的征缴渠道和时限，向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保障金。在申报时，应提供本单位
在职职工人数、经同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核定的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在职职工
年平均工资。6.关于印发《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
方案》（发改价格规〔2019〕2015号）第六条：用工单位依法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
人在本单位就业的，残疾 人联合会（以下简称残联）在审核残疾人就业人数时相应计
入并 加强动态监控。7.《关于促进残疾人家庭增收加快实现小康步伐的意见》（皖办发
〔2014〕25号）规定：“对安排残疾人大学生，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办理保险
的用人单位，按安排2名残疾人计入就业比例”。

市残疾人劳动就
业服务中心



8
残疾人求职服
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三十七条：残疾人联合会举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
机构，应当组织开展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为残疾人就业和用人单位
招用残疾人提供服务和帮助。
2.《残疾人就业条例》（国务院令第488号）第二十二条：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其地方
组织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免费为残疾人就业提供下列服务：发布残疾人就业
信息；为残疾人提供职业心理咨询、职业适应评估、职业康复训练、求职定向指导、职
业介绍等服务。第二十三条：受劳动保障部门的委托，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可以进行残
疾人失业登记、残疾人就业与失业统计。3.《安徽省残疾人保障条例》第二十七条：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设立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当为残疾
人免费提供就业服务。4.《安徽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省政府令第165号）
第二条：县级以上残疾人联合会受本级人民政府委托，负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行
政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第三条：有本省常住户口、符合中国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符
合法定就业年龄、本人有就业要求、有一定劳动能力、生活能自理的无业残疾人，为按
比例安排就业的对象。第四条 省残疾人联合会应在省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
下，建立健全劳动能力评定制度，完善就业服务机制，加强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指导

市残疾人劳动就
业服务中心

9
用人单位招聘
残疾人服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三十七条：残疾人联合会举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
机构，应当组织开展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为残疾人就业和用人单位
招用残疾人提供服务和帮助。
2.《残疾人就业条例》（国务院令第488号）第二十二条：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其地方
组织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免费为残疾人就业提供下列服务：为用人单位安排
残疾人就业提供必要的支持。
3.《安徽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省政府令第165号）第四条：省残疾人联合
会应在省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建立健全劳动能力评定制度，完善就业服务
机制，加强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指导残疾人就业。

市残疾人劳动就
业服务中心

10
听障儿童康复
技术服务

1.《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的通知》（马政〔2018
〕65号）。
2.《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的通
知》（马政办秘〔2017〕62号）。

市残疾人康复中
心

11
智障儿童康复
技术服务

1.《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的通知》（马政〔2018
〕65号）。
2.《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的通
知》（马政办秘〔2017〕62号）。

市残疾人康复中
心



12
孤独症儿童康
复技术服务

1.《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的通知》（马政〔2018
〕65号）。
2.《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的通
知》（马政办秘〔2017〕62号）。

市残疾人康复中
心

13
脑瘫儿童康复
技术服务

1.《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的通知》（马政〔2018
〕65号）。
2.《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的通
知》（马政办秘〔2017〕62号）。

市残疾人康复中
心

14
残疾人机动轮
椅车燃油补贴
标准发布

1.《财政部、中国残联关于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的通知》（财社〔2010〕
256号）：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对象为城乡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车主。车主须为持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购买机动轮椅车相关凭证的下肢残疾人。残疾人机动
轮椅车须符合机动轮椅车国家标准（GB12995-2006）的相关规定。   
2.《财政部、中国残联关于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的通知》（财社〔2010〕

办公室

15
困难重度残疾
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标准发布

中国残联《关于做好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的通知》(残联发〔2017〕40
号)和安徽残联关于印发《安徽省“十四五”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实施方案
》的通知（皖残联〔2022〕29号）文件规定。

办公室

16
发布残疾人辅
助器具信息

1.《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的通知》（马政〔2018
〕65号）。
2．《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马鞍山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
（马政〔2022〕28号）。
3.《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2-2025年）》
（马政办秘〔2022〕55号）。

市残疾人辅助器
具中心



17
残疾人辅助器
具适配服务

1.《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的通知》（马政〔2018
〕65号）。
2．《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马鞍山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
（马政〔2022〕28号）。
3.《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2-2025年）》
（马政办秘〔2022〕55号）。

市残疾人辅助器
具中心

18
残疾人维权服
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九条：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向
残疾人组织投诉，残疾人组织应当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有权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
查处。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查处，并予以答复。残疾人组织对残疾人通过诉讼维
护其合法权益需要帮助的，应当给予支持。残疾人组织对侵害特定残疾人群体利益的行
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查处。第六十条：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
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
有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确需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残疾人，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
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帮助，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

办公室

19
残疾人证新办
政策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残联发〔2017〕34号）以及《关于印发安徽省
残疾人证发放与管理办法（修订版）》（残联发〔2018〕71号）：县级残联负责残疾人
证的申办受理、核发管理工作。按照指定机构作出的残疾类别和残疾等级评定结论。

宣传教育科

20
残疾人证迁移
办理政策发布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迁移残疾人证，不受户籍限制。 宣传教育科



21
残疾人证注销
办理政策发布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注销残疾人证，不受户籍限制。 宣传教育科


